
第一节 纳税义务人与征税范围

【知识点】经营所得

一、基本规定

应纳税额＝全年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应纳税所得额＝全年收入总额－成本－费用－损失

【提示 1】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减半政策

（1）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对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200

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

（2）个体工商户在享受现行其他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可叠加享受本条优惠政策。

（3）个体工商户不区分征收方式，均可享受。

（4）个体工商户按照以下方法计算减免税额：

减免税额＝（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200 万元部分的应纳税额－其他政

策减免税额×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200 万元部分÷经营所得应纳税所

得额）×50％

【提示 2】取得经营所得的个人，没有综合所得的，计算其每一纳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时，

应当减除费用 60000 元、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及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专项附加扣

除在办理汇算清缴时减除）

同时取得综合所得和经营所得的纳税人，可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申报减除费用 6万元、

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及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但不得重复申报减除。

【提示 3】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未提供完整、准确的纳税资料，不能正确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应纳税所得额或者应纳税额。

【提示 4】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者以全部生产经营所得为应纳税所得额；合伙企业的投资者

按照合伙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合伙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确定应纳税所得额。

【提示 5】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

应纳税所得额＝年度收入总额－必要费用

年度收入总额＝经营利润＋工资薪金性质的所得

必要费用＝60000 元/年



二、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计税方法

（一）计税基本规定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成本－费用－损失－税金－其他支出－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

损

1.收入总额：与企业所得税一般收入的 9 项目相比少：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和特许

权使用费收入。

2.个体工商户下列支出不得扣除：

（1）个人所得税税款；

（2）税收滞纳金；

（3）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

（4）不符合扣除规定的捐赠支出；

（5）赞助支出；

（6）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支出；

（7）与取得生产经营收入无关的其他支出；

（8）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不准扣除的支出；

（9）个体工商户业主的工资薪金。

（与企业所得税基本相同）

3.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分别核算生产经营费用和个人、家庭费用。对于生产经

营与个人、家庭生活混用难以分清的费用，其 40％视为与生产经营有关费用，准予扣除。

4.个体工商户纳税年度发生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生产经营所得弥

补，但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 5 年。

5.个体工商户与企业联营而分得的利润，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征税。

6.个体工商户和从事生产、经营的个人，取得与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各项所得，应按规

定分别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7.亏损是指个体工商户依照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小于 0 的数额。



（二）扣除项目及标准

1.应付职工薪酬等相关费用的扣除

项目 从业人员 业主

工资薪金支出 实际支付合理支出 不得税前扣除

（按 5000 元/月扣）

补充养老和补充医疗保险

费：各 5％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5％ 当地（地级市）上年度社会平

均工资×3

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和职

工教育经费支出

工资薪金总额×2％、14％和

2.5％

五险一金 规定范围和标准缴纳准予扣除

商业保险费 特殊工种从业人员人身安全保险费等按规定可扣除的其他商

业保险费外，业主本人或为从业人员支付的不得扣除

【例题·单选题】（2021 年）某个体工商户 2024 年实际发放员工工资 30 万元，在计算应缴

个人所得税时，扣除的员工的职工福利费限额为（）元。

A.6000

B.7500

C.24000

D.42000

答案：D

解析：个体工商户向当地工会组织拨缴的工会经费、实际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职工教育

经费支出分别在工资、薪金总额的 2％、14％、2.5％的标准内据实扣除。可以扣除的职工

福利费支出＝30×10000×14％＝42000（元）。

2.其他扣除规定

（1）个体工商户按照规定缴纳的摊位费、行政性收费、协会会费等，按实际发生数额扣除。

（2）个体工商户自申请营业执照之日起至开始生产经营之日止所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除

为取得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支出，以及应计入资产价值的汇兑损益、利息支出外，作为开



办费，个体工商户可以选择在开始生产经营的当年一次性扣除，也可自生产经营月份起在不

短于 3年期限内摊销扣除，但一经选定，不得改变。

【链接企业所得税】企业从事生产经营之前进行筹办活动期间发生筹办费用支出，不得计算

为当期的亏损，企业可以在开始经营之日的当年一次性扣除，也可以按照税法有关长期待摊

费用的处理规定处理，但一经选定，不得改变。

链接长期待摊费用其他应当作为长期待摊费用的支出，发生月份的次月起，分期摊销，摊

销年限不得低于 3 年。

（3）个体工商户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用于规定的公益事

业的捐赠，捐赠额不超过其应纳税所得额 30％的部分可以据实扣除。规定可以全额在税前

扣除的捐赠支出项目按有关规定执行。

个体工商户直接对受益人的捐赠不得扣除。

（4）个体工商户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开发费用，以及研究开发新产

品、新技术而购置单台价值在 10 万元以下的测试仪器和试验性装置的购置费准予直接扣除；

单台价值在 10 万元以上（含 10 万元）的测试仪器和试验性装置，按固定资产管理，不得在

当期直接扣除。

【例题·单选题】根据个人所得税的相关规定，下列关于个体工商户税前扣除的说法，正确

的是（）。

A.个体工商户为业主本人支付的商业保险金，可以在税前扣除

B.个体工商户被税务机关加收的税收滞纳金，可以在税前扣除

C.个体工商户按照规定缴纳的行政性收费，按实际发生额在税前扣除

D.个体工商户发生的经营费用与生活费用划分不清的，可全额在税前扣除

答案：C

解析：选项 A，除个体工商户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为特殊工种从业人员支付的人身安全保险费

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可以扣除的其他商业保险费外，个体工商户业主本人或者为从

业人员支付的商业保险费，不得扣除；选项 B，税收滞纳金不能税前扣除；选项 D，个体工



商户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分别核算生产经营费用和个人、家庭费用。对于生产经营与个人、

家庭生活混用难以分清的费用，其 40％视为与生产经营有关费用，准予扣除。


